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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一、婚姻自由的意义(一)婚姻自由的由来婚姻自由不是从来就有的，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
。在整个古代社会，几乎所有的国家实行的都是包办强迫婚姻。缔结婚姻和维系婚姻主要是为了实现
家族利益，满足传宗接代的要求。父母家长对子女的婚事享有主婚权，所谓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
。至于当事人双方是否自愿，有无爱情，是根本不予考虑的。正如恩格斯指出的：“在整个古代，婚
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，当事人则安心顺从。”[1]从婚姻的解除看，也是没有自由的。丈夫的单意
离婚权曾在相当多的国家中实行，在欧洲中世纪，甚至采取禁止离婚主义，禁绝一切离婚，婚姻自由
无从可言。婚姻自由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过程中提出来的。资产阶级提出民主、自由、平
等的口号，婚姻自由也被宣布为“天赋人权”。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，把婚姻自由用法律的形式固定
了下来。如法国1791年宪法和1804年民法典分别规定：“法律视婚姻仅为民事契约。”“未经合意不
能成立婚姻。”这无疑是婚姻历史上的重大进步。从资产阶级革命到现在的数百年间，婚姻自由已成
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普遍承认的一项法律原则。当然，由于实现婚姻自由的前提尚未完全实现，私有制
和男女两性不平等的存在，使选择配偶的经济考虑依然是结婚的重要条件之一，真正的婚姻自由还不
可能完全实现。(二)婚姻自由的概念婚姻自由，是指婚姻当事人按照法律的规定在婚姻问题上所享有
的充分的权利，对此，任何人不得强制或干涉。婚姻自由有两个特征：1．婚姻自由是法律赋予公民
的一种权利。我国《宪法》第49条规定：“禁止破坏婚姻自由”，《婚姻法》第2条规定：“实行婚姻
自由”，第3条规定：“禁止包办、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。”第5条规定：“结婚必须
男女双方完全自愿。”可见，婚姻自由是由法律所规定并受法律所保护的一种权利。任何人，包括当
事人的父母在内，都不得侵犯这种权利；否则就是违法行为。如果使用了暴力，构成犯罪，要依照刑
法予以制裁。2．婚姻自由的行使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。婚姻自由和公民的其他任何权利一样，不是
绝对的，而是相对的。行使婚姻自由权，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，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了结婚
的条件与程序、离婚的条件与程序，这些规定就是在婚姻问题上合法与违法的界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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